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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健院学生〔2023〕21 号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资助管理工作，不断规范学生

临时困难补助工作程序，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突发的经济

困难，积极提高资助育人工作成效，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和

资助政策，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临时困难补助是指为帮助学生解决在校学

习期间因家庭或个人突发原因造成生活上的经济困难所给予

的临时性资助。

第三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对象为我院在籍的全日制

学生。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一）学生本人突患重病或遭遇意外事故，引起生活和学

业困难的；

（二）学生家人突患重病或家庭突遭变故，影响学生经济

来源和学业的；

（三）学生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人身或财产遭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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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

（四）其他需要给予补助的情况。

第五条 临时困难补助采取一次性补助的方式，经学生申

请、辅导员、系部和学生工作处审核后由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

补助金额由财务管理中心直接发放至学生银行卡。

第六条 根据学生的实际困难情况，确定相应的补助标

准：

（一）学生家庭遭遇严重自然灾害，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

情况，补助金额最高为 2000 元；

（二）学生突遇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遭受重大意外伤害

或者死亡等情况，补助金额最高为 3000 元；

（三）学生本人患较严重疾病、遭受较严重意外伤害的，

发生的医药费数额较大，家庭经济无力承担等情况，补助金额

最高为 5000 元；

（四）同一学年内同一学生不能重复获得临时困难补助；

（五）临时困难补助经费来源，主要由国家助学奖补资金

支出。

第七条 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经费的办理程序：

（一）学生申请。学生填写《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审批表》（见附件）后，连同相关佐证

材料原件，交给所在班级辅导员。

（二）系部审核。辅导员对学生的临时困难情况进行调查

了解并签署意见后，报所在系部审核。系部对学生申请材料进

行复核，系部主任签字、加盖公章后，将申请材料交到学生工

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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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工作处复审。学生工作处全面审核学院系部上

报的申请材料，对不符合条件的注明拒绝理由；对符合条件的

提出补助等级建议后，将申请材料报学生处分管领导审核，最

终确定补助额度。

（四）款项发放。学院审批同意后，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由

学生工作处统一制表，按规定履行资助资金发放手续，由财管

理中心将资助款项发放给受助学生，并通知学生本人及时查

收。

第八条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学生，必须合理使用临时困

难补助资金，以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如发现该项资

金被其用作与日常学习、生活无关的挥霍性消费时，一经查实，

学院有权收回补助，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同时取

消其今后的补助资格。

第九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补助：

（一）单纯为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质量而导致的临时性生

活困难的；

（二）同一学年内获得各类各级奖助总额超过 8000 元；

（三）受到同学举报不良生活习惯，平日生活铺张浪费；

（四）因学生本人违纪违法等行为造成的意外及伤害；

（五）其他方面不符合资助条件的。

第十条 学生在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同时，应积极通过参

加勤工助学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等多种方式来解决生活、学习

费用等方面的困难。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

解释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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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处

2023 年 12 月 5 日

学生工作处 2023 年 12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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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审批表

学生

个人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联系电话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院系年级 专业班级 学号

户籍地址 申请金额

是否为

贫困生

认定

档次
特殊困难（ ） 一般困难（ ）

申请

学年

受助

情况

国家奖助学金 元 国家助学贷款 元

其他资助 元 校内临时困难补助 元

学生

家庭

基本

情况

称谓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家庭总人口 年总收入（元） 家庭类型

申请

理由
用 A4 纸另附《临时困难补助申请书》，辅导员（班主任）签署初审意见。

院系

审核

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

工作处

审批

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领导

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学院审批后院系、学生工作处各留存一份。


